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2026年税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联合招生简章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招生单位代码80401）双方协商同意，面向全国税务系统在编干部，联合招收2026年税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由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税务总局相关司局专家、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师授课并担任硕士生导师。
一、招生计划
税务（025300）：北京国家会计学院2026年税务专业—大数据与智慧税务方向，非全日制（定向就业）招生计划35人（含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联合培养类别）。招生计划以教育部最终下达人数为准。
二、报考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税务系统在编干部，年龄不超过45周岁且具有3年以上税务工作经历（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31日）。
（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四）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五）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
考生录取当年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2年（毕业后到录取当年入学前，下同）或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我院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的，按本科毕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三、报名
（一）网上报名
1.网上预报名时间
2025年10月10日至10月13日，每日9：00—22：00。
2.网上报名时间
2025年10月16日至10月27日，每日9：00—22：00。
报名流程：
考生应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以下简称“研招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以及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报名期间，考生可自行修改网上报名信息或重新填报报名信息，但每位考生只能保留一条有效报名信息。逾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考生报名时只能填报一个专业。
考生应按要求如实填写学习情况和提供真实材料。
考生要如实填写本人所受奖惩情况，特别是在参加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过程中因违纪、作弊所受处罚情况。对弄虚作假者，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严肃处理。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考生可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s://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学历（学籍）核验。
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填报志愿并选择报考点。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应通过定期查阅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官方网站等方式，主动了解网上确认、考试安排及注意事项等，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考生应当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二）网上确认要求
网上确认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布，具体确认工作由相关报考点组织实施。
考生网上确认时应当积极配合报考点，根据核验工作要求提交有关补充材料。
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和报考点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考信息和网上确认材料进行全面审查，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不得准予考试。报考点和招生单位发现有考生伪造、变造证件时，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考生应当在考前十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A4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考生报名时须签署《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并遵守相关约定及要求。
四、考试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
（一）初试
初试日期：2025年12月20日-12月21日
初试地点：当地省、市招办指定的考点
初试科目：1.101-思想政治理论（100分）
          2.204-英语二（100分）
          3.396-经济类综合能力（150分）
          4.433-税务专业基础（150分）
（二）复试
1.复试时间、地点、内容、方式、成绩使用办法、组织管理等由我院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自主确认，复试办法和程序将在我院官网上公布，全部复试工作一般应在2026年4月底前完成，请各考生届时关注。
2.对以同等学力身份（以报名时为准）报考的考生，复试时，加试至少两门专业课笔试。
3.教育部确定《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根据“全国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结合生源和招生计划等情况，自主确定硕士研究生考生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4.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差额复试，差额比例将根据生源情况确定。
五、录取
按照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录取。对拟录取研究生进行政审，政审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六、学习方式与学习年限
基本学习年限为2年，第一年在学院脱产学习，第二年不需脱产，可在岗工作，并完成论文写作与答辩
七、学费
共计8万元，由个人支付，分两次交清。
八、住宿安排
学院实行住宿收费制，住宿费用自理。
九、招生咨询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招生与宣传中心
电话：（010）64505080、64505170、64505171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电话：（010）61986880
本简章由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部
2025年10月

